
教育学原理 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与范围 

“教育学原理”是教育学专业的核心学科基础课程，是研究教育

现象、揭示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的科学。它系统阐述教育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学习其他教育学科和从事教育工作奠

定理论基础。 

考试性质：考查考生对教育学原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

法的理解与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教育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教育实践问题

的能力。 

考试范围：教育的本质与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人的发

展、教育目的、全面发展教育、学校教育制度、课程、教学、教师与

学生、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分析教育问题的

基本能力，运用教育学理论解决实际教育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教育学原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

本方法，深刻理解教育的本质和规律，能够运用教育学理论分析和评

价各种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理论联系实

际的能力。具体包括：准确掌握教育的基本概念、本质特征和发展规

律，深刻理解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熟练掌

握我国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要求，全面了解全面发展教育的组

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系统掌握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方法，

正确认识教师与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教育科学研究



的基本过程和常用方法。 

三、考试内容 

（一）教育的本质与发展 

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教育的基本内涵、教育的要素与形态、教育

学及其研究对象、教育学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

发展、学习和研究教育学的指导思想。 

（二）教育与人、社会的发展 

人的发展、教育促进个体发展的功能、教育促进个体发展的条件、

社会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功能、教育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三）教育目的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 

教育目的概述、我国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我国的教育目的、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四）学校教育制度 

学校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 

（五）课程与教学 

课程概述、课程开发、课程改革、教学概述、教学理论、教学设

计与实施、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国内外中小学教学改革。 

（六）教师与学生 

教师、 班主任、学生。 

（七）教育科学研究 

教师与教育科研、教育科研过程、常用的教育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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